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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學生畢業專題施行細則 

民國 91 年 08 月 26 日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5 年 09 月 21 日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7 年 09 月 02 日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8 年 05 月 06 日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9 年 03 月 31 日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9 年 10 月 13 日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3 年 9月 3日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6 年 3月 9日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6 年 6月 5日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6 年 9月 28 日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

 

第一條 畢業專題之修習 

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(以下簡稱本系)學生，在修業年限內，有修習畢

業專題製作之義務。 

第二條 學生編組 

一、 學生於提出畢業專題申請之前必須先自行編組，組員人數以四人為原

則，同為製作專題、且同部、同學制之同學，遇有特殊情況時，須經系

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 學生於編組時，必須在各老師的 Office Hours 內找老師洽談，了解未來

可執行之專題題目及其要求之基本技能。 

第三條 畢業專題申請 

一、各組在編組完成後，必須選定指導老師，每位老師每學期以至多指導 4

組學生為原則。 

二、經指導老師在「專題指導同意書」上簽名，並將同意書、與「專題組員基

本資料表」繳回系辦公室後，才算完成畢業專題的申請手續。 

第四條 畢業專題計畫書審查 

一、畢業專題計畫書採書面審查方式，由指導老師審查。 

二、依據審查分數，審查結果分為「通過」與「未通過」，審查結果為「未通過」

之組別，將提送系務會議審議。 

三、畢業專題計畫書審查通過者，應由指導老師簽署一份「畢業專題計畫書審核

總評分表」，並於該學期行事曆第 15 週前繳交至系辦公室，未繳交者將提送

系務會議審議。 

四、畢業專題計畫書總成績計分方式：書面審查成績佔 70%，學生個別表現成績



 2 

佔 30%。 

第五條 畢業專題審查 

一、本系日間部學生採取審查小組審查方式，審查小組委員資格為校內外資訊與

管理領域講師(含)以上之專兼任教師，審查小組至少三人(含)以上。 

二、進修部學生採取指導老師自訂審查方式。 

三、畢業專題審查時程與細則由系辦公室另行公告。 

四、審查成績以平均分數決定，依據審查分數，審查結果分為「通過」與「未通

過」。審查結果為「未通過」之組別，將提送系務會議審議。 

五、畢業專題審查通過者，應由指導老師簽署一份「畢業專題審核總評分表」繳

交至系辦公室，未繳交者將提送系務會議審議。 

六、畢業專題有抄襲或舞弊情事，經系務會議審查確定者，其畢業專題以不及格

論。 

七、畢業專題總成績計分方式：審查成績佔 70%，學生個別表現成績佔 30%。。 

第六條 畢業專題結案 

一、 專題評分結束後，各組學生須依據評審委員之意見，進行專題結案報告

與系統之修改，於規定時限內繳交下列資料： 

(一) 已裝訂完成之專題結案報告與光碟各三份(一份存放系辦公室、一份

將送交圖書館、另一份交指導老師留存)，電子檔還需傳送一份到指

定的 FTP 網站上，結案報告須遵照結案報告格式規定撰寫。 

(二) 光碟中須包含結案報告之 Word 與 PDF 檔、研討會論文之 Word 與 PDF

檔、口頭報告之 PowerPoint 檔、符合圖書館學生專題典藏格式之

Excel 檔，以及系統所有原始程式碼檔案等。 

(三) 「專題結案程序單」。 

二、 修改後之專題結案報告與光碟須經指導老師確認並於「專題結案程序單」

中簽名後始可繳交。除此之外，尚需歸還所借用之實驗室設備與物品，

經實驗室負責人驗收後於「專題結案程序單」中簽名。未完成上述程序

之組別，專題以未通過論。 

第七條 畢業專題競賽 

一、為鼓勵學生強化畢業專題之創作，本系將舉辦畢業專題競賽活動。 

二、畢業專題競賽時程與細則由系辦公室另行公告。 

三、指導老師得推薦所指導之專題組別報名參加畢業專題競賽。 

四、畢業專題競賽項目包含文件書面審查、口頭報告及成果展示。 

五、競賽審查小組由本系教師、系友、非本系之相關專長領域教師及業界人士組

成。 

六、審查結果擇優頒獎，日間部及進修部第一名將代表領取畢業典禮之專題競賽

獎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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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更換專題題目 

學生於專題進行過程中，若因不可抗力之因素，導致需要更換專題題目時，須

先經該組指導老師的同意，並填寫「專題題目異動單」，經系主任蓋章核定後，

始可更換。 

第九條 更換組別 

學生於畢業專題製作課程開始的一個月內，若因不可抗力之因素而導致需更換組

別時，須經原指導老師、原組別所有組員、新指導老師及新組別所有組員的共同

同意，並填寫「專題學生更換組別申請單」，經系主任蓋章核定後，始可更換。 

第十條 時程與規定的遵守 

學生於專題進行過程中，須隨時注意系上之相關公告，並嚴格遵守系上所訂定

之時程，若因個人疏忽以致進度落後或無法及時繳交必要的文件或作品，將報

請課程委員會懲處，最重可命該組重修畢業專題製作課程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開始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 


